关于推动辖区上市公司

进一步建立健全现金分红机制的监管通函

〔2012〕3号

                 
辖区各上市公司：

去年我局发出《关于推动上市公司建立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机制的监管通函》（〔2011〕2号）以来，辖区上市公司回报股东意识进一步增强，实施分红公司数量和分红比例有较大提高。与此同时，仍有部分公司回报股东的意识不够，主动分红意愿不强，未能建立稳定的现金分红机制。为进一步推动辖区上市公司建立持续、稳定、合理、透明的现金分红机制，现提出以下监管要求：

一、高度认识现金分红的重要意义

上市公司构建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机制，有利于树立公司良好市场形象，提升公司市场价值，增强投资者信心。各上市公司应进一步强化对现金分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构建符合公司自身特点的现金分红机制，增强现金分红政策的透明度和执行力度，达到有利于公司理性决策和引导投资者价值投资的双重目的。

二、建立健全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机制

各上市公司要继续贯彻落实我局《关于推动上市公司建立持续稳定的现金分红机制的监管通函》各项要求，在综合分析企业经营发展实际、股东要求和意愿、社会资金成本、外部融资环境等因素的基础上，科学制定公司利润分配政策，并不断完善公司治理，增强公司现金分红内在动力，形成管理层与董事会、内部董事与外部董事就现金分红进行沟通的良好机制；要督促控股股东规范对公司利润分配的决策权，防止控股股东依据自身发展的资金需求不当干预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政策；要建立健全中小投资者表达利益诉求的有效渠道，为中小投资者参与分红决策提供便利。

三、切实做好现金分红信息的披露

上市公司要做好现金分红政策制定及执行情况的信息披露工作，充分披露分红政策的制定是否符合公司章程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独立董事是否尽职履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充分维护等。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应详细披露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
我局将持续高度关注辖区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情况，并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是加大检查力度。我局在进行现场检查时，将把公司现金分红情况列为重要检查内容，全面检查公司现金分红机制的决策与执行情况以及现金分红的信息披露情况。
二是进行实地调研。对多年不分红、分红自主性不强的公司，我局将进行实地调研，并约见公司董事、监事以及高管人员进行谈话，了解公司不能合理实施现金分红的原因，推动公司解决存在的问题。
三是树立良好典型。对辖区实施现金分红机制健全并执行良好的公司，我局将通过印发典型案例、组织经验介绍等方式在辖区内宣传其有效做法，形成良好示范效应。

四是加强监管约束。我局将把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状况与《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实施办法》挂钩，对未按承诺比例分红、长期不履行分红义务公司进行负面量化评价。

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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